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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政府法規提案 

1.第 1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（於第 1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審議） 

第 6 號 類別：財經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

及契稅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16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制定「高雄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

自治條例」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縣市合併前，原高雄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為鼓勵民間機構參

與公共建設，即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九條第二

項規定，分別制定「高雄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免地價

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」、「高雄市促進名間參與公共建設

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」。 

縣市合併後，為持續加強多功能經貿園區、科學園區等之開

發及鼓勵民間機構參與本市公共建設，仍依促進民間參與公

共建設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，就原制定自治條例之條文

內容，考量納稅義務人、本市財政收入及簡政便民等各項因

素，茲重行制定「高雄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

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」。 

二、制定條文內容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共計八條，其條文內容重點如下： 

立法目的及法源依據。（第一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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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直接使用之用地，免徵地價稅五年，俾鼓勵投資。（第二

條） 

供直接使用之房屋，減半徵收房屋稅五年，俾鼓勵投資。

（第三條） 

取得或設定典權供直接使用之不動產，減徵契稅百分之三

十，俾鼓勵投資。應追繳原減徵之契稅及依本法第八條第一

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免徵契稅之情形。（第四條） 

申請程序及受理機關。納稅義務人應於減免原因消滅時，向

本市稽徵機關申報恢復課稅。（第五條） 

對於土地、房屋使用情形僅部分面積符合減免規定者，為貫

徹租稅優惠措施，明定亦得依該部分之面積比率辦理減免。

（第六條） 

施行細則另訂定之。（第七條） 

施行日期。（第八條）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4 月 12 日第 1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制定「高雄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

契稅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及草案表各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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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財經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動產質借營業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

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17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制定「高雄市動產質借營業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草

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緣由： 

縣市合併前，原高雄市政府業已制定「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

質借所營業基金設置及管理運用自治條例」，縣市合併後仍有規

範高雄市動產質借營業基金收支、管理及運用之需要，爰參考

原自治條例重新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本自治條例全部條文共計八條，其重點如下： 

本基金設置目的及本自治條例制定目地。（第一條） 

本基金之主管機關。（第二條） 

本基金之收入來源。（第三條） 

本基金之用途。（第四條） 

為方便管理及存儲使用，本基金應設立專戶存支。（第五

條） 

本基金會計事務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（第六條） 

本基金決算盈餘處理方式。（第七條） 

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。（第八條） 

三、本自治條例業經本府 100 年 9 月 20 日第 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四、檢附制定「高雄市動產質借營業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

」總說明及草案表各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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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財經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

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1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為產業園區發展之需要，新訂「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

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（草案）」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因應縣市合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廢止，本府為顧及產業園區

發展之需要及避免法規適用空窗期，於縣市合併後先行訂定

「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暫行辦法」以

為因應。惟為完備法制程序，本府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四十九

條規定，新定「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

自治條例（草案）」。 

二、本草案業經 100 年 7 月 15 日本府法規委員會及 100 年 8 月 2 日

本府第 3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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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1 號 類別：農林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自治條

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1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為制定「高雄市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自治條例」

草案一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本自治條例草案業經 100 年 5 月 30 日第 2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二、為規範本市農業設施之興建高度及樓層標準，特制定本自治條

例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自治條例」總

說明、草案表及條文各 1 份。 

四、另檢附「高雄縣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標準」供參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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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2 號 類別：農林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」草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0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有關制定「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」，敬請審

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污水下水道建設一直以來都列為都市建全發展的重要評估項

目，其不但為城市觀光產業的基礎，同時也是國家現代化指標

之一。為加速本市污水下水道建設，爰擬具「高雄市污水處理

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」草案，以補助污水處理廠設置所在處開

闢公共設施、社會福利、民俗及育樂等項目，建立回饋之機

制，以減少推動之阻力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法規名稱定為「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」。 

本自治條例訂定目的。（草案第一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第二條） 

污水處理廠興建階段及擴建時回饋之計算方式。（草案第三

條） 

污水處理廠營運階段回饋金之計算方式。（草案第四條） 

回饋金編列、回饋範圍、補助項目及補助方式。（草案第五

條） 

污水處理廠招考職工時應保障回饋範圍內行政區之民眾及其

保障比例之規定。（草案第六條） 

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七條）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

、對照表、原條文。 

辦  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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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3 號 類別：保安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公私立醫療機構舉報可疑傷病患自治條

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謹提制定「高雄市公私立醫療機構舉報可疑傷病患自治條例」

草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為利犯罪偵查，爰擬具「高雄市公私立醫療機構舉報可疑傷病

患自治條例」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）制定草案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。（草案條文第一條） 

明確律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條文第二條） 

明列醫療機構發現傷病患通報程序。（草案條文第三條） 

醫療機構認有他殺嫌疑時通報警察機關調查。（草案條文第

四條） 

醫療機構舉報特殊貢獻獎勵。（草案條文第五條） 

違反規定之處罰。（草案條文第六條） 

含括醫師於醫療機構外之醫療行為。（草案條文第七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條文第八條） 

三、本草案業經本府 100 年 5 月 30 日第 2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公私立醫療機構舉報可疑傷病患自治條例」草案

總說明暨條文草案表各乙式 250 份。 

辦   法：本案如獲審議通過後，公布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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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4 號 類別：保安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防制贓物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2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制定「高雄市防制贓物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為防制贓物流通、阻斷銷贓管道，爰擬定「高雄市防制贓物自

治條例」草案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揭示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。（草案條文第一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條文第二條） 

應協力防制贓物銷售營業之範圍。（草案條文第三條） 

從事應協力防制贓物銷售之營業，應置備登記簿之規定。

（草案條文第四條） 

主管機關得對應協力防制贓物銷售營業場所查驗之規定。

（草案條文第五條） 

違反本自治條例相關罰則。（草案條文第六條、第七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條文第八條） 

三、本草案業經本府 100 年 8 月 2 日第 3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防制贓物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暨條文草案表各

乙式 250 份。 

辦   法：本案如獲審議通過後，公布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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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5 號 類別：保安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3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謹提制定「高雄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敬請 審議

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為建立高雄市無名屍體妥善嚴謹之處理機制，爰擬定「高雄市

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揭示本自治條例立法之目的。（草案條文第一條） 

明確律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條文第二條） 

明定本市轄內各警察機關發現無名屍體通報程序。（草案條

文第三條） 

明定處理無名屍體現場勘驗作業規定。（草案條文第四條） 

明定處理無名屍體之偵查程序。（草案條文第五條） 

明定無名屍體之司法相驗程序。（草案條文第六條） 

明定警察機關對於無名屍體之公告期限及期滿後處置作為。

（草案條文第七條） 

明定處理無名屍體之流程控管及監督機制。（草案條文第八

條） 

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條文第九條） 

三、本草案業經本府 100 年 5 月 30 日第 2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暨條文草案

表各乙式 250 份。 

辦   法：本案如獲審議通過後，公布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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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6 號 類別：保安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4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為制定「高雄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」（草案）乙案，敬請 審議

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本市在縣市合併之後，成為南臺灣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

心，也帶動整體經濟貿易的快速成長，市民消費需求亦逐漸

改變，高強度的刺激與炫目的表演逐漸成為常態，一旦發生

火警，往往會造成重大損失及人命傷亡。惟我國現行消防法

規僅規範消防安全設備設計、安裝、檢修、防焰物品設置、

防火管理制度及公共危險物品之管理等規定，考量本市的都

市特性、商業模式及人文特質，本市需強化用火、避難安

全、消防安全管理，爰參考美、日之相關法規，訂定本自治

條例，以保護民眾生命安全。 

另鑒於本（100）年 3 月 3 日花蓮東華大學學生賃居場所 1 死

9 傷火災及 3 月 6 日台中市夜店 9 死 2 傷火警案例，爰制定

上述場所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義務：又因應

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，考量地震防災之需求，要求設置瓦斯

遮斷裝置相關規定。 

按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11 款第 2 目規定─直轄市災害防救

之規劃及執行為直轄市自治事項，主管機關基於預防火災，

本於職權制定本自治條例草案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之制定目的。 

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 

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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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本市禁止施放天燈。 

第五條 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相關規定。 

第六條 本市容留人數限制場所規定。 

第七條 管理權人需聘用領有受訓合格證明之防災中心及中

央管理室值勤人員。 

第八條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相關規定。 

第九條 設置瓦斯遮斷裝置相關規定。 

第十條 主管機關執行本自治條例之檢查權限。 

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之相關罰則規定。 

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及草案表各 1 份

。 

辦   法：本自治條例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

公布事宜，並報行政院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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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7 號 類別：保安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為制定「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」（草案）乙案，敬

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鑑於爆竹煙火之使用歷史甚久，民間長期有施放爆竹煙火習

慣及需要，惟爆竹煙火之施放存有安全、安寧之問題，對市

民生活頗具影響，本市前於 94 年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十五

條暨參酌相關規定，訂定本市自治條例在案。 

為應縣市合併暨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修正條文於 99 年 6 月 2 日

經總統公布實施，擬依該管理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暨 100 年 5

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85311 號令增訂公布消防法

第十四條之一規定，爰以制定本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

例，以符法制，自治條例草案計 9 條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之法源依據。 

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 

第三條 明定不得施放爆竹煙火之區域。 

第四條 明定施放爆竹煙火，原則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

後，始得為之。 

第五條 明定每日二十三時至次日六時，禁止施放之爆竹煙

火種類。 

第六條 明定施放爆竹煙火之方式。 

第七條 明定施放一般爆竹煙火之申請程序及應備相關文

件。 

第八條 明定經主管機關許可施放爆竹煙火者，應遵守之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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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注意事項。 

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之實行日期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及草案

表各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本自治條例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

公布事宜，並報行政院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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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8 號 類別：保安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醫療藥品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

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6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為制定「高雄市醫療藥品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乙案

（ 如附件）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如下： 

為管理及運用本府各市立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，特制定「高

雄市醫療藥品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0 年 4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第 1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醫療藥品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草案總

說明、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各 1 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行政程序陳報行政院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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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9 號 類別：保安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

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7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為制定「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（草案

）乙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原高雄市及原高雄縣針對所管環境保護基金均訂有收支保管及

運用自治條例或辦法，因應縣市合併之過渡期，本市於一百年

二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暫

行辦法，為符法制，爰依現行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

運用暫行辦法訂定本自治條例草案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。（第一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（第二條） 

基金來源。（第三條） 

空氣污染防制資金來源。（第四條） 

水污染防治資金來源。（第五條） 

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資金來源。（第六條） 

環境教育資金來源。（第七條） 

基金應分別設帳、空氣污染防制資金應提撥至本市氣候變遷

調適基金及得約聘（僱）人員之規定。（第八條） 

本基金設管理會。（第九條） 

基金各項資金支用工作計畫提送規定。（第十條） 

基金各項資金收支預算規定。（第十一條） 

基金結算預算程序。（第十二條） 

本自治條例施行日。（第十三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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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公布事

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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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0 號 類別：工務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制定「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」乙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內政部自民國88年建立綠建築標章評估系統，另於92年實施建

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，將綠建築政策法制化並擴大規範至部

分公有及民間建築物。惟為響應國際減碳義務，降低地球環境

負荷，未來高雄應由重度污染的工業城市轉型為健康永續的生

態科技都會區；除依循中央綠建築相關規定辦理外，本市當有

更積極主動作為，利用縣市合併管轄區域擴大的契機，訂定較

中央法規更高減碳標準的綠建築規定，彰顯本市施政成效；除

了將成為領先五都、全國首創的先驅者角色，並將達成節能減

碳、都市轉型的目標，爰研擬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本自治條例草案全部條文共計二十一條，其制定要點如下： 

第一條：本自治條例之制定目的。 

第二條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 

第三條：本自治條例之適用對象。 

第四條：規範第一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置規定。 

第五條：規範第二類至第四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置規定。 

第六條：規範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之設計規定。 

第七條：規範建築物屋頂綠化設計規定。 

第八條：規範建築物屋頂隔熱之設計規定。 

第九條：規範建築物垃圾存放空間之設計規定。 

第十條：規範省水便器、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之

設計規定。 

第十一條：規範雨水貯集槽之設計規定。 

第十二條：規範雨水回收再利用設施之設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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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條：規範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之設計規定。 

第十四條：規範建築物親和性圍牆之設計規定。 

第十五條：規範綠建材使用率之設計規定。 

第十六條：規範建築物自行車設施之設計規定。 

第十七條：規範昇降機之設計規定。 

第十八條：規範本自治條例綠建築項目之審查機制。 

第十九條：適用本自治條例建築物申請執照時應檢附之相關綠

建築書圖文件。 

第二十條：本府編列獎勵補助綠建築設計、設置綠能設施及推

動綠建築改造工程預算之法源依據。 

第二十一條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 

三、本草案經提 100 年 9 月 20 日本府第 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行政院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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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1 號 類別：工務 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

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2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5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2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制定「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草

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8 月 16 日第 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為實現平均地權政策，促進本市土地高度利用，加速都市建設

發展，防止土地投機壟斷，執行漲價歸公、加強辦理市地重

劃、照價收買及區段徵收等業務，達成平均地權、地盡其利、

地利共享之施政目標，並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

定，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三、本自治條例草案共計七條，主要內容如下： 

第一條：制定本自治條例之目的及法令依據。 

第二條：本基金之主管機關。 

第三條：本基金之來源。 

第四條：本基金之動支範圍。 

第五條：本基金之保管方法。 

第六條：本基金收支及處理相關規定。 

第七條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草

案、草案總說明、草案表、法源依據、及縣市合併前原「高雄

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置管理自治條例」、「高雄縣實施平均地

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各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循法定程序辦理公布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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